
 

連江縣節能設備補助要點 

一、連江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為推動節能減碳政策，鼓勵縣民使用節能設

備（具節能標章），並汰換老舊設備，以加速推動住宅節電，透過補

助機制，提升節電改善意願並落實節能行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縣環境資源局（以下簡稱環資局）；相關補助

申請之受理、審查、撥款及相關規定事項得由環資局或委託專業機構

（單位）辦理。 

三、補助對象：設籍於連江縣之民眾（以戶為單位）。 

四、補助產品： 

（一）環資局公告補助購買期間，購置能源局公告具節能標章之產品，

如節能電冰箱、冷氣機及洗衣機等。 

（二）補助之節能設備，含公布於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站之產品，產

品型號可查詢 http://www.energylabel.org.tw/。 

（三）裝機地點用電種類應為本縣轄內表燈非營業（住家用戶）之用

電場所。 

五、補助金額及用途： 

（一）補助金額為每戶施作總金額之 20 %，並以新臺幣 10,000元整

為上限，住宅自行提撥經費來源不得為其他公務單位補助計畫

之款項。 

（二）每戶補助產品項目中提出最多 3項產品申請。 

（三）補助經費應全數用於本計畫規定之補助項目（限用於節能設備

購置及施工費用，租賃設備不予補助）。 

（四）本要點受理以補助金額用罄為止。 

六、補助購買及受理申請期間：環資局視計畫補充經費，另行公告受理、

終止期間。 

http://www.energylabel.org.tw/


 

七、申請方式及所需申請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文件應於申請期限內以掛號郵寄方式或親送至環資局，未

於申請期間內送達者，概不受理；申請文件不論補助與否概不

退還。 

（二）應檢附申請文件如下（採 A4直式橫書，左側裝訂）： 

1、補助申請表（表一）。 

2、補助申請相關證明文件（表二）。 

3、補助款核撥申請書（表三）。 

（三）資料補正：文件經審查需補正者，逕行通知申請人，申請人應

於 5 日內完成補正；補正次數以 2 次為限，逾期未補正者，駁

回申請案。 

八、審查程序： 

（一）書面審查： 

1、文件檢附完整性審查：依申請文件檢查表檢視申請文件有無

缺漏，如有缺漏不完整者，即予補件，並以重新申請收文日

期為申請日。 

2、獲補助對象審查：符合申請資格者，即符合資格之申請對象。 

（二）現場勘查：環資局視情況就受補助住宅所提文件進行現場勘查

作業。 

（三）查驗：環資局視情況就受補助住宅所提文件進行查驗作業。 

九、撥款：補助款一律採匯款方式匯入申請人之指定帳戶。 

十、本要點自公布日期開始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
 

表一 補助申請表 

連江縣節能設備補助申請表 

申

請

人

資

料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 手機  

裝機地址電號 
□□－□□-□□□□-□□-□  

(限用電種類為表燈非營業之用電場所) 

裝機地址：郵遞區號□□□－□□  

連江縣   鄉   村   路／街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 

購

置

節

約

能

源

補

助

產

品

資

料 

產品項目 廠牌名稱 產品型號 
統一發票 

號碼 

發票(收

據)日期 

保證書 

日期 

數

量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※請檢查下列文件是否已備妥 

□受補助產品之廠商保證書(卡)影本，應載明廠牌及型號，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提供正本查驗。 

□購買補助產品之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收執聯或收據之正本。 

 應具購置店家之店章，且發票日期不可塗改。 

 如發票應無買受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；收據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，並載明銷售

商店之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。 

 發票及收據需載明受補助產品之品名及型號，若未載明應檢附受補助產品型號之送貨

或出貨明細單。 

□受補助產品裝機地址之電費繳費收據影本或電子帳單明細（須屬表燈非營業用戶）。 

□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（申請人戶籍確認用）。 

※本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，均為輔導申請要件之一部分，申請人應切實遵

守；補助後，如經事後查得申請人有違反本補助規定事項，或有虛偽買賣、偽造變造不實之情

事者，環保局得廢止或撤銷補助，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

 

本

欄

由

審

查

人

員

填

寫 

□通過 

□冷氣  臺 

□冰箱  臺 

□電視  臺 

□風扇  臺 

□其他   ，  臺 

□不通過 

□冷氣  臺 

□冰箱  臺 

□電視  臺 

□風扇  臺 

□其他   ，  臺 

※未通過原因： 

□申請文件之信封郵戳超過申請期限  

□補助申請表未簽名或蓋章 

□檢具文件不齊、模糊不清無法審核 

□申請人資格不符 

□補助項目或型號不符  

□發票或收據日期非於申請期間 

□保證書(卡)所載日期早於發票或收據所載日期 

□廠商保證書（卡）未載明廠牌及型號 

□發票或收據上未載明受補助產品之品名及型號 

□申請文件不實或偽造變造  

□申請人未依補助規定配合辦理 

□預算用罄並經主辦單位公告終止補助 

□其他 

 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蓋章 



 

表二 補助申請相關證明文件 

連江縣節能設備補助申請表相關證明文件 

一、受補助產品之廠商保證書（卡）影本（應載明廠牌及型號） 

黏貼處(浮貼即可) 

二、補助產品之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收執聯或收據之正本 

□統一發票 □電子發票 □收據 

黏貼處(浮貼即可) 

三、受補助產品裝機地址之電費繳費收據影本或電子帳單明細 

電費單地址：  

黏貼處(浮貼即可) 

四、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

黏貼處(浮貼即可) 



 

表三 補助款核撥申請書 

連江縣節能設備補助款核撥申請書 

申請人姓名  聯絡電話  

受補助產品 1.  2.  3.  

核撥申請項目之補助款計新臺幣               元整 
申請人撥款帳號（存款帳戶） 

匯款金融機構（註明分行）： 

戶名（應與存摺戶名一致）： 

帳號： 

影本黏貼處(浮貼即可) 

申請人簽章： 

節能設備補助款領據 

茲領到  貴局補助「      年度連江縣節能設備補助作業」經費 

新臺幣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，特此領據為憑。 

    此  致 

   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

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

通訊地址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